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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陪产假制度研究

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，人

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，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

质，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。近几年，低生育率、人

口老龄化等问题逐渐突出。2024年10月28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

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》强

调，各地要完善生育休假政策，统筹多渠道资金，建立合理的成本

共担机制，加大对生育休假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，确保法律及

法规所规定的产假、生育奖励假、陪产假、育儿假等生育假期落实

到位。

生育是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，其功能的实现与社会分工密不

可分，更确切的说这里的社会分工是指社会性别分工。[1]生育友好

型社会是指社会各方面尊重生育、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状态。生育

责任两性合理分担机制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。在传统社会

中，生育、养育主要由女性承担，男性则主要负责经济支持等其他

家庭功能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这种分工逐渐发生变化，生育行为中

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男女双方的共同参与和协作。为了让女性职工

和男性职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为产后女性及新生儿提供照料，

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其中就包括生育假期。产假和陪产假

都是法律规定的职工假期。研究发现，截至2025年的4月1日，在知

网中，以“产假”作为主题进行检索，共检索出1319篇学术期刊论

文；但以“陪产假”作为主题进行检索，共检索出156篇学术期刊论

文。由此可见，目前学界对“陪产假”的关注还不多。基于此，在

生育友好型社会发展背景下，本文对我国陪产假制度进行研究探析。

我国部分地区现行的陪产假制度

陪产假是指孕妇的配偶在孕妇分娩前后，为承担照顾孕妇、

分担养育新生儿责任的生育假期，陪产假在我国各地区有不同的称

谓，包括照顾假、看护假、护理假等。其在部分省《人口与计划生

育条例》的“奖励扶助与社会保障”部分中有所呈现（见表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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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低生育率和人口

老龄化等问题不断加剧，与此同

时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持续下

降。这些变化表明，人口问题已

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

题。2024年10月28日，国务院印

发《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

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

若干措施》，首次在中央文件中

明确提出陪产假，这有利于保障

男女两性参与生育的权利，鼓励

男性参与家庭照护。本文通过对

我国各地区陪产假制度实施情况

进行梳理，分析陪产假制度实施

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在此基础上

提出优化完善建议。


